
駐外館處受理國人
護照遺失申報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館處名稱）      

(本表僅限於護照遺失案件填寫，非護照遺失案件請勿填寫)        急  件 

受電者：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         普通件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

 
承辦人員簽章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本欄位不得空白） 
 
申︵ 
 
請請 
 
人詳 
 
基實 
 
本填 
 
資寫 
 
料︶ 

 
 
中文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 生 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 
出生日期(西元)：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性 別：           
 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遺 失 護 照 號 碼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 
前曾否遺失中華民國護照：    否        是 

 
 
本 
 
 
案 
 
 
辦 
 
 
理 
 
 
情 
 
 
形 

 
壹、本館（處）已於確認人別及查資無虞後 

 
核發申請人入國證明書，核發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
補發申請人護照，護照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
  

貳、請領事事務局電傳申請人護資 
需電傳護資者，請續勾選下列資料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請人是否已喪失中華民國國籍：       否         是 
 
申請人是否曾辦理僑居身分加簽：       否         是 
 
申請人役別：後備軍人   國民兵  役男  除役或無   僑民役男 

         接近役齡僑民  接近役齡男子  緩辦役政   國軍人員
 

 
備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

速別： 


